Ethics 倫理學 倫理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。基督教倫理學特別注意的，則是把人對神的了解，和神對人的要求相連起來，作人行為的指標；這是基督對門徒的要求，亦是基督使之為可行的生活守則。
　　本文是從聖經神學的角度，闡釋基督教倫理學的特性（另參道德神學，Mo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14,Name=Moral Theology}）。
　　神為首
　　聖經的倫理教訓，基本上是以神為中心︰「善的能力完全是建基於那位善者（神）身上。道德行為不能建立在抽象的善，這是行不通的。」（W. Eichrodt,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, vol. 2, London, 1967, p.316）這個以神為中心的基礎告訴我們，基督教倫理必須本於聖經來建立，二者是分不開的；這是為什麼十誡是以救贖為基礎，而耶穌登山寶訓的道德教訓，則是從宗教的基準歸納出來（參太五43～48）。
　　我們若要探究善的本質，聖經要我們注意神自己的本性，因為耶穌說只有神是善的（可十18）。耶和華應許摩西說︰「我要顯我一切的美善（和合本作「恩慈」），在你面前經過，宣告我的名」（出三十三19）；神就是讓摩西認識祂自己的本性（出三十四6～7）。
　　因此聖經最基本的倫理要求，就是要人效法神。舊約不斷出現的命令是︰「你們要聖潔，因為我是聖潔的」（如︰利十一44～45）；這與耶穌的要求是一致的，祂要門徒能反映出天父的完全（太五48；參路六36）。要達到這標準，新約鼓勵信徒效法基督︰「你們該效法神……也要憑愛心行事，正如基督愛我們，為我們捨了自己。」（弗五1～2）。
　　聖愛（agape{\LinkToBook:TopicID=111,Name=Agape 聖愛}{）是神性的總歸（約壹四8）。因此神對人最重要的要求，就是能在他的生活上，反映出這種agape{（可十二28～31）。只有當人學效基督對他的愛，才能如此愛世人（約十五9、12）。
　　新約對agape{的解釋，真是仔細又詳備（林前十三），這是一種超乎家庭、友誼及國家的愛（路十25～37），包括愛那不可愛的和沒有反應的（參西一21～22），且是不求回饋（路六32～35，十四12～14）。
　　有些學者認為耶穌如此重視愛，是表明與舊約律法的倫理有別；但這是誤解了新舊約律法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與愛的關係。
　　舊約的律法，是放在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的範圍下來討論，它代表神對祂子民的愛；詩人視守律法為人愛神的表現（詩十九7～11，一一九33～36、72）。耶穌也不認為愛與律法有任何衝突，二者都是以神為中心的倫理（約十五10；另參約壹二3～6）；祂肯定律法，並且強調人必須本於愛來守律法（太五17～20），二者是和諧並重的。
　　聖經有很多地方討論律法的問題，充分說明基督徒倫理必須以神為中心。我們認為善與惡的知識，不能僅靠哲學思辨來獲取，人必須接受神的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，以知道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；毌怪乎聖經很少辯論善惡的問題，它只是宣告、命令，這就是律法和啟示。
　　創造
　　聖經論到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的經文，亦為基督徒倫理奠下了重要的根基。首要乃是宣告男人和女人，都是按神的形像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來造的（創一27），它標示出人的價值與地位；我們也要本於此，來討論墮胎（Abor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2,Name=Abortion}）、安樂死（Euthanasia{\LinkToBook:TopicID=426,Name=Euthanasia}），和醫學實驗（參生命倫理學，Bio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218,Name=Bioethics}）的問題。假如有人基於種族（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982,Name=Race}）、階級或性別來壓迫人或團體，基督徒是不能緘默的（參徒十七26；加三28）。
　　因為神的本性就是善，按神形像創造的人，就等於具有某種天生的善惡意識。人即使不認識特別啟示，神的律也會寫在他們的心版上，透過良知的活動，人不能推諉說不知道（羅二14～15）。
　　創造論還為社會倫理和個人倫理提供指引（但聖經本身沒有在這方面發展）。不僅如此，它還提及人對整個創造應有的倫理原則，必須與創造者的設計配合。
　　婚姻（Marriage{\LinkToBook:TopicID=767,Name=Marriage}）制度尤為重要。女人的受造記載（創二18～24），是新約婚姻觀的基礎，它指出只有婚姻中的性（Sex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075,Name=Sexuality}）關係，才是合法的性關係（太十九3～6；另參弗五28～31）。因此與妓女茍合，就是冒犯自己的身體，因為身體「不是為淫亂」（林前六13～18）；同樣地，同性戀（Homosex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584,Name=Homosexuality}）也為聖經所定罪，因為與同性的人用性器官來表達愛意，是「不自然」的，與神創造人的原意相違背（羅一25～27）。
　　政府也是神賜下的制度，是人不應忽略的（參國家，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1111,Name=State}）。但在某種特定情況下，個人抗拒政府命令亦被允許，這在道德上是合法的（參但三14～18；徒十六35～39）；不過人既群居，就必須有某種管理制度，這是合乎創造者旨意的（羅十三1～7）。
　　至於說到人與自然界的關係，最重要的聖經觀念就是「管理」。創造者把男人與女人放在祂創造的世界，並且命令他們管理世界的資源（創一26～\cs629；另參詩八3～8）。因此基督徒對世界，有兩項倫理責任──即保存（因為浪費表明管理失職）和開發（因為管理責任之一，就是物盡其用；參路十九12～26；另參管家職分，Stewardship{\LinkToBook:TopicID=1113,Name=Stewardship}）。
　　這種管理的責任，正是聖經論到工作（Work{\LinkToBook:TopicID=1248,Name=Work}）的倫理。從神學的角度而言，工作是做人的重要意義──這也是基督徒反對失業的原因之一；但聖經卻不鼓勵人只以工資為工作的全部意義。
　　聖經常說神是工作的神（參賽四十五\cs69；詩十九1），效法神而工作，就成了聖經對工作的肯定；這也是十誡論工作與安息的態度（創二2～3；出二十9～11）。
　　罪惡
　　創造論為我們呈現出一種以神為中心的倫理思想，聖經的罪惡觀卻讓我們看到，一個對人存在的困境最強而有力的分析，其中尤以人因背叛神而迷糊了道德知識，削弱了行善的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，神人關係的破壞，以及道德判斷力混亂等等，最叫人怵目驚心。
　　罪惡使良知（Consc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310,Name=Conscience}）的引導力歪曲、敗壞，人又因不斷的犯罪而麻木起來（多一15；提前四2），因此人的善惡感也就模糊了。有人可以按著他的良知指引，做出非常錯誤的事（徒二十六9），而另些人卻可能為一些完全合法的事，深受良心譴責（約壹三19～20）。
　　有時人的良知，可以與神的旨意完全配合，惡神所惡，愛神所愛（參羅二15），就算是在這些時刻吧──即人清楚知道什麼應該做，什麼不應該做──人也會覺得無能為力。罪把人的意志力削弱（羅七15～23），又把他天生的善惡觀扭曲（羅七8～9）；這就是（參可九41～48）為什麼聖經討論刑罰的經文會這樣眾多，包括耶穌的教訓在內。人既不能本於愛神來立志行善，神就必須藉著刑罰（Punish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971,Name=Punishment}），來警惕人免於行惡。
　　人際關係也因罪而受損。聖經記述首宗罪的段落，也提到人犯罪怎樣影響了男女間的關係。他們視彼此為性對象，而非整全的人；故此赤身露體引來羞恥與害怕（創三7～10；對比二25）。男人要推諉罪責，使愛與忠誠的連結中斷（創三12～13）；而女人生產則要多受苦楚（創三16）。
　　工作關係也會因著人的自私而受到破壞。例如賣方欺騙買方，或雇員欺騙雇主（申二十五13～16；雅五4）。國際事務亦無不同，強國為己利欺凌弱國，窮兵黷武，這是舊約先知對巴比倫一類的強國，發出嚴厲審判的原因；他們宣告神的公義不容忽視，祂要為受欺壓的人伸冤，以彰顯祂的慈愛（如︰耶五十）。
　　在一個罪惡的世代，倫理問題變得異常複雜，有時人在某種特殊情況下，無論採取什麼行動都不理想，聖經也承認有這種情況，這時通常是揀選較少罪惡的一種。就以離婚（Divorce{\LinkToBook:TopicID=368,Name=Divorce}）來說，它永遠是惡的（參瑪二16），但有時卻無可避免（太十九9；林前七12～15）。或說殺人，在某些情況下也是被接納的（如︰創九6）。
　　救贖
　　在罪惡肆虐的世界內，神的救贖為人的道德困境提供了出路。從倫理的角度來看，聖經的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起碼為我們提出四方面的睿見︰1.它提醒墮落的男女要認識上帝，並且跟隨祂的腳步；2.它為人行善去惡提供動力；3.它為人的道德生活設下目標；4.它指出屬天的能力源頭，叫人軟弱的意志從新得力。
　　聖經提出倫理的要求，也同樣要人向神的性情和行動學習，這就是記在約內的律法了。譬如，律法要求人善待奴隸（Slavery{\LinkToBook:TopicID=1086,Name=Slavery}），因為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之時，神也是這樣恩待他們。聖經又要求做生意的不要欺詐顧客，因為古時人惡待以色列人的先祖，神也為他們伸冤，這就顯出神是公義的了（申十五12～15；利十九35～36）。
　　聖經這樣強調神的愛與公義，就是鼓勵我們要行善。我們作為與神立約的子民，有責任如此回應神的大愛，但這本是我們不配得的（參利二十二31～33）；新約把這思想強化起來，提醒我們，基督常與我們同在，聖靈亦住在我們心中。因此聖經要信主的兒女孝順父母，因為這是主喜悅的；而信主的奴隸也要順服主人，因為這是作在主身上，不是作在人身上（西三20、23）。再者，人要逃避不道德的性行為，因為身體是聖靈的殿（林前六18～20）。
　　基督論到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，亦給教會的倫理一種迫切感，因為神的國已然來到，它最後的完成逼在眉睫，那時人就要接受或賞或罰的審判，這是叫人立志過討神喜悅的生活的強大推動力（可一15）。一個自私自利、只顧追求肉慾滿足的基督徒，在他想不到的時候，就要面對他的君王和審判的主了（路十二16～21）。
　　要來的國度也為基督徒立下了社會倫理的目標。儘管上帝國的完全實現，還要等待大君王的突然介入，但上帝國的價值，已遍佈我們的世界（參太十三31～33）。基督已經完成祂要做的工作，祂的國度已然建立，因此基督徒就是一班蒙召，要向鄰居見證新價值、新關係的人，不論其中會有多少衝突與挑戰（參路四18～19）。
　　假如基督徒完全無能力去履行，他們的蒙召豈不是空洞的嗎？新約便在這裡提出最具體的貢獻。因為神的國已然是一個事實，凡跟從祂和順服祂的，上帝的能力亦在他們身上，這就是聖靈的能力；聖靈要在信徒身上結出果子來（加五22～23）。保羅說︰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。」（腓二13）
　　聖經在這方面的教導，可不是勝利主義，卻是一種潛能的應許；能支取聖靈能力，過以神為首的生活，必須是一個謙卑順服的人。聖經倫理學的寶貴，乃在於不尚空談，它不會只提出一個倫理標準，然後泛論罪的為禍；它乃是讓信徒認識救贖的能力，進而使用這能力，好改變他的生命。
　　另參︰倫理體系（Ethical Systems{\LinkToBook:TopicID=419,Name=Ethical Systems}）；

情境倫理（Situation 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85,Name=Situation Ethics}）；

社會倫理（Social 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1089,Name=Social Ethics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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